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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《梵网经》菩萨戒在汉传佛教史上影响深远，为之注疏的高僧大德代不乏人。天台智顗

《菩萨戒义疏》和华严法藏 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是所有注疏中最为重要的两种，开启了 《梵网经》
注疏的两个传统。本文将通过对比这两种注疏对 《梵网经》相关戒条的解释，详细展现阐释 《梵网

经》的两种不同思路，展示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在汉传佛教中地位确立的重要历程，展现天台、华严两

个宗派在戒律思想方面的异同，展现佛教中国化在戒律方面的具体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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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萨戒

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是汉传佛教菩萨戒的主要

依据，在佛教戒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《梵网经》
菩萨戒曾引起跨地区、跨时代、跨宗派僧人的广

泛关注，从隋代智顗到清代德玉。现存的 《梵网

经》注疏 共 有２９家３４种，这 些 注 疏 者 包 括 中

国、新罗 （今韩国和朝鲜）、日本的很多大师级

人物，包括天台、华严、唯识、律宗、禅宗、净

土宗各派有影响的高僧。其中，天台宗创立者智

顗 （５３８—５９８） 《菩 萨 戒 义 疏》是 现 存 最 早 的

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注疏，被称为 “旧疏”，后世诸

多 《梵网经》注疏多以此为基础；华严宗三祖法

藏 （６４３—７１２）的 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开创了

《梵网经》注疏的新传统，被称为 “新疏”，历史

上也有不少注疏以此为依据。

一、智顗 《菩萨戒义疏》与法藏

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

《菩萨 戒 义 疏》（以 下 简 称 《义 疏》）２卷，
《大正藏》本列著 者 为 “隋 天 台 智 者 大 师 说，门

人灌顶记”。从现存资料看，历史上没有人怀疑

《菩萨戒义疏》为智顗所作。２０世纪中期，日本

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，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佐藤哲

英，他在 《天台大师之研究》一书中指出 《菩萨

戒义疏》不 是 智 顗 著 作，但 在８世 纪 初 已 经 存

在。① 对此台湾学者陈英善进行了批驳。② 笔者在

《智顗与 〈菩萨戒义 疏〉关 系 考 辨》一 文 中 补 充

了陈英善的观点，认为无论从 《菩萨戒义疏》出

现的时间，其中所体现的天台宗思想，还是智顗

对 《梵网经》的重视，都 可 以 将 《菩 萨 戒 义 疏》

看作智顗著作。③

《梵网 经 菩 萨 戒 本 疏》（以 下 简 称 《疏》）６
卷，《大正藏》本列著者为 “魏国西寺沙门法藏

撰”。自古以来，对于这部注疏的作者没有疑问。

法藏之前，现存的 《梵网经》注疏还有新罗僧人

元晓 （６１７—？）的 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》一卷

和 《菩萨戒本持犯要记》一卷。《梵网经菩萨戒

本私 记》中 有 几 处 似 乎 与 《义 疏》有 关，如：
“（杀法）《疏》云，以杀具刀杖等为法。然而无

合于义。”④ 考察 《私记》所涉及的内容，此处的

《疏》应该就是指 《义疏》。《私记》中有：“今此

卷者，《梵网经》大部中一品，上卷者明菩萨心

地法门，此下卷中明菩萨戒相。”⑤ 与 《义疏》相

关论述 基 本 相 同。另 外，杀 戒 中 约 三 品 众 生 辨

非、六种杀的分类以及构成重罪的条件等内容与

《义疏》也非常相似。元 晓 生 活 的 时 代 基 本 在 唐

前期，６４４年曾与义湘一起计划入唐求法，但未

成行。法藏在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卷二列举各

种判教：



三、唐 初 海 东 元 晓 法 师，亦 立 四 教：
一、三乘别教，如四谛缘起经等。二、三乘

通教，如 《般若》 《深密经》等。三、一乘

分教，如 《梵网经》等。四、一乘满教，如

《华严经》等。然 三 乘 共 学，名 三 乘 教。于

中未明法空，名别相教。说诸法空，是为通

教。不共二乘，名 一 乘 教。于 中 未 显 普 法，
名随分教。具明普法，名圆满教。然此大同

天台，但合别圆，加一乘分耳。⑥

在元晓的判教中，《梵网经》属于仅次于 《华严

经》的 “一乘分教”，其 对 《梵 网 经》是 非 常 重

视的。法藏对元晓的判教是不满意的，他认为元

晓的判教和天台宗基本相同。可见，元晓虽为华

严宗僧人，却深受天台宗影响，其 《私记》作为

对 《梵网经》的一种注疏，应该参考了智顗 《义
疏》的内容。

法藏 《疏》中 却 几 乎 看 不 到 《义 疏》的 影

响，《疏》中有言：
又闻 西 国，诸 小 乘 寺，以 宾 头 卢 为 上

座。诸大乘寺以文殊师利为上座，令众同持

菩萨戒，羯磨说戒，皆作菩萨法事，律藏常

诵不绝。然声闻五律四部，东传此土，流行

其来久矣。其于菩萨律藏迥不东流，昙无谶

言，于斯 已 验。致 使 古 来 诸 德 或 有 发 心 受

戒，于持、犯暗尔无所闻。悲叹良深，不能

已已。藏 虽 有 微 心，冀 兹 胜 行，每 慨 其 斥

阙，志愿西求，既不果遂，情莫能已。后备

寻藏经，捃摭遗踪，集 《菩萨毗尼藏》二十

卷，遂见有 《菩萨戒本》，自 古 诸 贤 未 广 解

释。今敢竭愚诚，聊为述赞，庶同业者粗识

持、犯耳。⑦

法藏羡慕西国大乘寺菩萨戒的普遍传诵，感慨汉

地菩萨律藏的缺失，想西行寻求，但没 能 如 愿，
于是遍寻藏经，从中集出２０卷菩萨毗 尼 藏，并

发现了菩萨戒本，即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本。对这

一戒本，他 认 为 自 古 以 来 没 有 人 进 行 详 细 的 解

释。据此，法藏生活的时代，汉地不仅 《菩萨戒

义疏》，就连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也流传不广。
但新罗义寂所作 《菩萨戒本疏》，则 既 参 考

法藏 注 疏，也 多 处 直 接 使 用 智 顗 《义 疏》的 内

容。义寂是义湘 （６２５—７０２）门 下 十 大 德 之 一。
义湘则是 新 罗 华 严 宗 创 立 者，年 长 法 藏１８岁，
与法藏同学于智俨门下。义寂 《菩萨戒本疏》撰

述时间应该略晚于法藏。可见唐朝前期，《义疏》

和法藏 《疏》在新罗都已有一定流传。天台宗九

祖荆溪湛然 （７１１—７８２）门下弟子明旷作 《天台

菩萨戒疏》，虽 “以天台为宗骨”⑧，却已经多处

使用法藏 《疏》的内容。可以说，唐中期， 《义

疏》和法藏 《疏》在汉地都广泛流传。
近代以弘扬戒律为己任的弘一法师将 《梵网

经》注疏分为旧疏和新疏，并对各种注疏进行了

评价，认为：“习旧疏者，以智者 《义疏》为主，
明旷 《戒 疏 删 补》、蕅 益 《合 注》补 之。 （莲 池

《发 隐》等 可 缓 阅。）元 晓 《私 记》及 《持 犯 要

记》甚有精义，并宜详研。蕅益而后诸 家 著 作，
有明 弘 赞 《略 疏》、寂 光 《直 解》、清 德 玉 《顺

朱》、书玉 《初津》等，以弘赞、书玉之作较胜。
（亦宜缓阅。）新疏中以贤首 《疏》、义寂 《疏》、
太贤 《记》三种为最精湛。……学者应专宗一种

为主，而以他二种辅之。胜庄 《述记》可 参 阅。
（若 习 贤 首 《疏》者，并 宜 参 阅 法 铣 《疏》残

本。）元晓 《私记》及 《持犯要记》虽随宜判入

旧疏，然其书甚有精义，习新疏者亦宜学之。其

他如 唐 传 奥 《记》、宋 慧 因 《注》等，皆 可

不阅。”⑨

旧疏与新疏的划分不完全以著作者的宗派属

性为标准，比如元晓为华严宗僧人，其注疏却属

于旧疏。那么，新疏与旧疏区分的最重要依据是

什么呢？圣严法师认为 “旧疏与新疏的最大不同

点，是在于对十条重戒条文的判别；旧疏大体是

比照声 闻 戒 立 论 的，以 为 十 条 戒 的 条 文 中 所 指

者，有重也有轻；举轻而况重，比 如 杀 人 犯 重，
杀异类众生犯轻。盗五钱以上犯重，盗五钱以下

犯轻。大妄语犯重，小妄语则为轻罪。但以新疏

而言，以为菩萨之重，重于声闻，所以 ‘乃至有

命者，不得故杀’；‘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，一切

财物，一针一草，不得故盗’； ‘乃至见言不见，
不见言见，身心妄语’若犯者均得波罗夷罪。”⑩

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大致是合理的，但并没有充分

论证，对旧疏与新疏的差异没有系统说明。接下

来我们将通过比对 《义疏》与法藏 《疏》的相关

内容，探讨旧疏与新疏的具体差异，展现天台与

华严思想对两种注疏的影响。

二、对重戒的判释———以杀戒为例

《梵网经》菩萨戒包括十种重戒 （杀 戒、盗

戒、淫戒、妄语戒、酤酒戒、说四众过戒、自赞

毁他戒、悭 惜 加 毁 戒、嗔 心 不 受 悔 戒、谤 三 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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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）和四十八种轻戒。十重戒是在总结各种经律

基础上形成的，包括了所有大小乘经律中涉及的

重戒，把佛教最为反对的违背道德规范的内容都

包罗殆尽，把佛教认为对修行解脱、对僧团团结

最具破坏力 的 内 容 都 概 括 无 遗。瑏瑡 以 下 我 们 以 杀

戒为例，看一下 《义疏》和法藏 《疏》的特色。
（一）构成犯重戒的条件

对于重戒而言，构成重戒的条件 （在佛教中

称为 “因 缘”）非 常 重 要，缺 少 任 何 一 个 条 件，
都不构成重戒，因此 《义疏》在对每一重戒的解

释中都详细列举了构成重戒的各种要素。在 “杀

戒”中，关于怎样才构成重罪，《义疏》列举了

四个条件：一、是众生，二、众生想，三、杀害

（后面的解释中为 “杀心”，杀心应该更为准确），
四、命断。声闻广律在讨论构成波罗夷罪 （即重

罪）时，也都详细分析各种要素，但只有 《摩诃

僧祇律》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：
有五事 具 足，杀 人 犯 波 罗 夷。何 等 五：

一者人，二 者 人 想，三 者 兴 方 便，四 者 杀

心，五者断命，是名五事。瑏瑢

《优婆塞戒经·业品》在分析十恶业道时也

对构成要素进行了总结：
善男 子，是 十 业 道，一 一 事 中 各 有 三

事：一者根本，二者方便，三者成已。根本

者，若有他想，有众生想，若以疑心断其命

根，若动身作相或口说杀，是名根本。求刀

磨利，置 毒、作 索，是 名 方 便。杀 已 手 触，
称量提 持，若 自 食 啖，若 与 人 食，得 物 用

度，任意施与，欢喜受乐，无有惭愧，心不

悔恨，自赞其身，生大骄慢，是名成已。瑏瑣

《十地经论》在解释第二地 “离垢地”成就

十善业道时，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：
《经》曰：诸佛子，菩萨住菩萨离垢地，

自性成就十善业道，远离一切杀生，舍弃刀

杖，无嗔恨心，有惭有愧，具足怜悯于一切

众生，生安隐心、慈心，是菩萨尚不恶心恼

诸众 生，何 况 于 他 众 生 起 众 生 想，故 起 重

心，身行加害？瑏瑤

《论》曰：于 中 粗 行 有 五 种：一 者 身，
如 《经》 “他”故。二 者 事，如 《经》 “众

生”故。三者 想，如 《经》 “众 生 想”故。
四者行，如 《经》“故起重心”故。五者体，
如 《经》“身行加害”故。瑏瑥

净影 慧 远 《十 地 义 记》解 释 以 上 内 容 时，

提到：
四 “粗有五”下，就 “粗”分别，具杀

因缘。依余经论，杀有四缘：一是众生，二

众生想，三者杀 心，四 断 相 续。今 初 缘 中，
离分为二：初言身者，简自取他，所杀之体

名为身 也。二 言 事 者，简 异 非 情，明 可 杀

事。三言想者，知是众生。四言行者，故起

杀心，思心起杀，故名为行。五言体者，杀

业正体。瑏瑦

很明显，《义疏》采用了慧远 《十地义记》提到

的说法来解释杀戒中构成重戒的要素。
法藏 《疏》从十个方面解释 “杀戒”，其 中

第四 “具缘”部分说明了构成重罪的条件，分为

通缘和别缘：
第四具缘者，有二：一通，二别。通缘

有三：一是受菩萨 戒 人，以 不 受 戒 无 犯 故。
《经》云：有犯名 菩 萨，无 犯 名 外 道。二 是

住自性，谓非颠狂等，以彼无犯故。三无开

缘，谓即救生无间苦等。此三通诸戒。三别

缘者，依 《地论》五缘：一、是他身，简自

故。二、是 众 生，简 机 等 故。三、有 众 生

想，简迷 心 故。四、起 害 心，简 无 杀 意 故。
五、正加害，简未害故。依 《对法论》亦五

缘：一、事，谓有情数。二、意乐，谓起此

想及必 害 意。三、方 便，谓 为 害 故 加 刀 杖

等。四、烦 恼，谓 贪、嗔、痴。五、究 竟，
谓彼有情由方便故或无间死或后时死。合此

二 论，通 具 七 缘：一、他 身，二、众 生，
三、起众生 想，四、杀 心，五、加 刀 杖 等，
六、有三毒，七、断正命。并上通缘，总有

十种，可知。瑏瑨

法藏关于 通 缘 和 别 缘 的 区 分 应 该 是 参 考 了 法 砺

（５６９—６３５）《四分律疏》，法砺疏是现存最早的

《四分律》疏，其中有通缘、别缘的分析：
三具缘成犯，亦有通别。言通者，人解

具缘，一 切 诸 戒 咸 具 五 缘，谓：一、是 比

丘，二、有 所 对，三、有 心，四、心 境 相

应，五、事 成 究 竟。唯 除 淫、酒，阙 无 相

应。非无此义，太成漫该，不存此说。今者

解释，自 有 通 别。通 缘 有 三：一、是 大 比

丘，简非所被，文言 “若比丘”故。二、制

广教后，以其初人，教未摄故。三、无量病

坏心，简痴狂等。瑏瑩

关于别缘的具体内容，《疏》则综合了 《十地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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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》和 《对法论》 （《瑜伽师地论》）的说法，概

括了七项，显得比较繁琐。
《瑜伽师地论·摄决择分中有寻有伺等三地

之二》：
复次，若广建立十恶业道自性差别，复

由五相。何 等 为 五？ 一、事，二、想，三、
欲乐，四、烦恼，五、方便究竟。事者，一

一业道各别决定所依处事，或有情数或非有

情数，随其所应十 恶 业 道 依 之 而 转。想 者，
有四，谓于彼非彼想，非于彼彼想，于彼彼

想，非于彼非彼想。欲乐者，或有倒想，或

无倒 想，乐 所 作 欲。烦 恼 者，或 贪、或 嗔、
或痴，或贪嗔、或贪痴、或嗔痴，或贪嗔痴

一切皆具。方便究竟者，即于所欲作业随起

方便，或于尔时，或于后时而得究竟。由此

五相，于杀生乃至邪见诸业道中，随其所应

当广建立圆满自性十种差别。瑏瑧

（二）杀的对象

对于杀戒构成重罪的第一个条件，即杀的对

象， 《义 疏》和 《疏》有 着 不 同 的 要 求，按 照

《义疏》的理解，众生可以分为三品：一、上 品

（诸佛、圣人、父母、师僧），杀则犯逆。其中圣

人究竟何指，《义疏》没有具体列出，只讨论了

杀三果人是逆还是重的问题，列举了两种相反的

观点，并未取舍。关于菩萨，则取 “不作二乘为

毕定位，或取七心以上”为圣人，杀则成逆。关

于杀养胎母，《义疏》也列举了两种相反的观点。
二、中品，人、天，杀则犯重。三、下品，即余

四趣 众 生，如 畜 生 等，杀 下 品 众 生 是 否 成 重，
《义疏》也列举了两 种 相 反 的 观 点，根 据 其 下 文

“乃至一切有命下，第三举重况轻”之文，以及

其他戒条中 “上中境重，下境轻”的解释，智顗

应该倾向于认为杀四趣众生不成重罪。这种观点

被旧系注疏所沿用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

意见是判断旧疏与新疏的重要标准。
法藏 《疏》中，关 于 众 生，列 举 了 两 种 观

点：一、七 种 众 生，二、有 情 众 生。根 据 前 面

“缺缘”部分 中 “次 缺 第 二 缘 （众 生），有 二 差

别：一若诸趣相差俱得重，以七缘不缺故。二若

非情来替，有二罪……得重方便……得中方便”，
“轻重”部分中 “一 约 生，断 命 一 切 皆 夷”及 总

论十重部分第四明犯境中 “一、约情非情境者，
谓前九全及第十少分。……杀、妄、说、毁，此

四通七，除佛、法、非情”，法藏 应 该 倾 向 于 第

二种观点，即认为杀有情众生才构成重罪。
《义疏》与 《疏》分歧最大的地方 在 于，杀

四趣众生是重罪还是轻罪的问题，《义疏》倾向

于是轻，不是重，这符合声闻律的原则，具有可

操作性。法藏 《本疏》则倾向于认为杀一切有情

众生都是重罪，体现了对菩萨的更高要求，在实

践中却很难实行。
（三）杀的种类

关于杀的种类，《义疏》的解释遵循了 《梵

网经》的思路，明显不符合逻辑，却影响了此后

大多数注疏的解释方式。法藏 《疏》纠正了 《梵
网经》中矛盾的表述，做出了清晰的说明。

关于杀戒的具体规定及杀的种类，《十诵律》
规定：“若比丘，若 人，若 人 类，故 自 夺 命，若

持刀 与，教 死、叹 死。作 如 是 言：‘人 用 恶 活

为’？‘宁死胜生’，随彼心乐死，种种因缘教死、
叹死。死者，是比丘波罗夷，不应共住。”瑐瑠 关于

杀的种 类， 《十 诵 律》依 据 能 杀 之 人 和 使 用 的

“工具”进行了两种分类，“比丘有三种夺人命波

罗夷：一者自，二者教，三者遣使。复有三种夺

人命：一者用内色，二者用非内色，三者用内非

内色”瑐瑡。然后详细列举了十五种杀的方法。《僧

祗律》规定：“若比丘自手夺人命，求持刀与杀

者，教死、叹死：咄！人恶用活，为死胜生。作

是意，作是想，方便叹誉死，快令彼人死。非余

者，是比丘波罗夷，不应共住。”也 列 举 了 杀 的

各种方法：“比 丘 杀 人 者，若 用 刀 杀，若 毒 杀，
若涂杀，若 吐 杀，若 下 杀，若 堕 胎 杀，若 说 相

杀，叹誉杀。”瑐瑢 《四 分 律》规 定：“若 比 丘，故

自手断人命，持 刀 与 人，叹 誉 死、快 劝 死：咄！

男子，用此恶活为？宁死不生。作 如 是 心 思 惟，
种种方便叹誉死、快劝死。是比丘波罗夷，不共

住。”列举了杀的方式：“杀者 若 自 杀，若 教 杀，
若遣使杀，若往来使杀，若重使杀，若展转遣使

杀，若求男子杀，若教人求男子杀，若求持刀人

杀，若教求持刀人杀，若身现相，若口说，若身

口俱现相，若遣书，若教遣使书，若坑陷，若倚

发，若与药，若安杀具。”瑐瑣 综合这几种广律关于

杀戒的规定，可以看到从能动者的角度来看，杀

可以分为自杀和教人杀，唐代法砺和道宣的注疏

也都是从 这 个 角 度 来 分 析。瑐瑤 三 种 广 律 中，关 于

杀的种类，《十诵律》概括得比较有条理，这种

概括也被 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》沿用瑐瑥，但遣

使杀实际上可以包含在教他杀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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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梵网经》关于杀戒的规定，明显参 考 了 广

律的文字，现存的 《梵网经》版本所列的杀法不

同，有的版本 （如 《高 丽 初 雕 本》 《法 隆 寺 本》
等）列了６种，将 方 便 杀 列 为 一 种，有 的 版 本

（如 《大正藏本》《碛砂藏》等）则列为５种，方

便作为修饰词修饰赞叹。根据上引文，《僧祇律》
和 《四分律》中提到的 “方便”都不是单独的一

种杀法，而是 指 用 种 种 方 法 叹 誉 死。 《十 诵 律》
相 应 位 置 使 用 的 是 “种 种 因 缘”，正 可 以 体 现

“方便”在此处的本义。《梵网经》杀戒中提到的

“方便赞叹杀”虽有 不 同 的 表 达，但 结 合 盗 戒 中

提到 “方便盗”，妄语戒中提到 “方便妄语”，则

《梵网经》应该是将 “方 便”作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方

法。显然，《梵网经》对各种杀法的描述并不是

在一个逻辑层次上，方便杀可以归入自杀或教他

杀，赞叹杀属于教他，咒杀涉及更具体的杀的工

具，当然也可以划分为自作咒语和教他作咒语。
“见作随喜”，意思就是看到别人杀生，自己心里

高兴，这在广律中没有被作为杀的种类，也就是

说是不构成杀戒的，《梵网经》中却将其列为杀

戒之一种，充分体现了菩萨戒重视心法的特点。
求诸经籍，这也不完全是新的创造，《杂阿含经》
卷３７ “一○五 九 经”：“有 四 十 法 成 就，如 铁 枪

投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黎中。何等为四十

法？谓手自杀，教人令杀，赞叹杀生，见人杀生

心随欢喜……”瑐瑦 这 里 列 出 四 种 杀 的 种 类，其 中

第四种就是 “见作 随 喜”。或 许 《梵 网 经》正 是

参考了 《杂阿含经》所提到的地狱之业而认为杀

戒之中也应该包括 “见作随喜”。总之，不管这

是 《梵网经》的独创，还是受到 《杂阿含经》的

启发，都表明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要求更为严格，
对菩萨而言，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更要控制

自己的内心。
《义疏》并没有纠正 《梵网经》中比较混乱

的说法，只是顺着 《梵网经》的思路给出了一定

解释，其解释 “方便杀”为：“即杀前 方 便，所

谓束、缚、系等。”瑐瑧 对 何 为 赞 叹 杀， 《义 疏》没

做具体 解 释，对 于 “随 喜”解 释 为 “奖 劝 令 命

断”，这相当于 《四分律》中的 “快劝死”，体现

了智顗依据声闻律解释 《梵网经》的原则，反而

掩盖了 《梵网经》中更高的要求 （“快劝死”是

指在他人没死之前，劝其死。“见作随喜”，是指

看到别人做杀生之事，跟着欢喜）。
法藏 《疏》似乎意识到了 《梵网经》的矛盾

之处，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。他将杀戒中 “举
过”部分科判为四项，其中前两项 （一、明能杀

位，二、杀相差别）是对 “若自杀、教人杀，方

便赞叹杀、见作随喜，乃至咒杀”的解释，其将

杀的 种 类 分 成 四 种：一、自 杀，二、教 他 杀，
三、方便赞叹杀，四、见作随喜。将方便赞叹作

为一种，符合了广律的规定，又将咒杀作为杀相

中的 一 种，克 服 了 《梵 网 经》中 逻 辑 不 清 的 缺

点，并对后三种杀 （都属于教他的范围）进行了

区分：“有二别：一、约三时，谓 初 约 未 杀 教 遣

杀，次约正杀赞有德，后约已杀生随喜。二、约

三类，初约下位人便令杀，次约中位人虽不可使

杀方便赞美令得成杀，后约上位不可对赞但见彼

杀已还 生 随 喜，俱 得 重 罪。”瑐瑨 这 里 将 方 便 赞 叹

杀、见作随喜与教他杀联系到一起，将其理解为

教他中的两项内容，显得比较有逻辑。此外法藏

显然是将 “见作随喜”理解为对已进行或已完成

的杀事随喜，这种解释更符合 《梵网经》对菩萨

提出的更为严格的要求。
总之，对于重戒的解释， 《义疏》以声闻戒

为标 准，尽 量 将 《梵 网 经》过 高 的 要 求 落 到 实

处，使之具有可操作性。法藏 《疏》则沿着 《梵
网经》的思路，强调菩萨戒重视心法的特点，突

出菩萨戒的更高要求，又对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的

一些不合适表述进行更正。

三、对轻戒的解释———以对小乘的态度为中心

《梵网经》四十八轻戒主要涉及个人和僧团

生活方面的具体要求，还包括对待小乘佛教的态

度。总体而言，《梵网经》戒条虽然吸取了声闻

戒律的不少内容，但却舍弃了更多内容，在态度

上更是明显排斥小乘。在四十八轻戒中，涉及对

小乘态度的主要有第八戒、第十五戒、第二十四

戒、第三 十 四 戒，另 外 第 三 十 八 戒 关 于 座 次 问

题，也涉及对大小乘的态度。以下我们将详细比

较、分析 《义 疏》与 《疏》解 释 这 五 戒 的 相 关

内容。
（一）第八戒

《义疏》列戒名为 “背大向小戒”瑐瑩，依次解

释了四个方面：１．心背大乘经律，《义疏》认为

如果心里对于大小乘的优劣犹豫不决，还没有最

终判断，犯轻垢；如果认为大乘一定劣 于 小 乘，
就失去菩萨戒 （也就是犯重戒）了。２．言非佛

说，《义疏》认为有两种情况，“若法相说戒善已

·６１１· 　 宗　教　学　研　究　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



谢，正犯性罪；若非法相说，犯 第 十 重”。此 句

非常 难 解，根 据 义 寂 《菩 萨 戒 本 疏》的 引 用，
“法相”当为 “法想”，则 这 几 句 话 的 意 思 应 为：
如果心里认为大乘经律是佛法，却说出不是佛说

的话来，就犯性罪 （应为妄语）；如果心里不认

为大乘经律是佛法，说出不是佛说的话来，就犯

谤三宝罪。总之，这两种情况 都 犯 重 罪。３．受

持二乘，《义疏》认为这里是指 “欲受”。４．外

道恶见，《义疏》列举了两种观点：一种认为二

乘相对于大乘都是外道，一种认为外道恶见是指

六师法。《义疏》对此戒的解释并没有列出适用

范围和大小乘的区别。
法藏 《疏》列 此 戒 名 为 “背 正 向 邪 戒”瑑瑠，

从内容 上 看，似 乎 更 为 合 理。法 藏 对 轻 戒 的 解

释，与对重戒的解释 （从十个方面）略有不同，
是从 制 意、次 第、释 名、具 缘、缺 缘瑑瑡、轻 重、
通塞、释文八个方面进行解释 （下同）。法藏在

解 释 中 特 别 强 调 了 对 二 乘 的 态 度，在 “制 意”
中，他首先指出：“菩萨理弃舍二乘，受 持 大 乘

真实之法，方名菩萨。而今乃弃大归小，失其正

行，乖理之极，故须制也。”然后 又 引 用 《涅 槃

经》 《大 品 般 若 经》，极 言 对 二 乘 的 排 斥，又 在

“通塞”部分中指出：“此戒一向不开，以诸菩萨

无有暂 时 舍 大 乘 故。”在 解 释 “一 切 禁 戒”时，
指出：“或是外道乌鸡、鹿、狗 戒 等，或 小 乘 乖

大之戒。”相比之下， 《义疏》对于 “一切禁戒”
究竟何指，没有任何解释。这些都表明法藏秉持

了 《梵网经》对声闻戒的排斥态度。但法藏在谈

到此戒的 “具缘”问题时，列举的第四项是 “舍
此受彼”，似乎只有具备四项条件，才构成轻垢

罪，这与 《义疏》认为心中谋划就成轻垢，而决

定认为大劣小胜就失戒相比，反倒更为宽松。
总之，对于此戒的解释， 《义疏》认为此戒

是适用于大乘众的，对怀疑大乘经律的态度比较

严格，另一方面对小乘经律却没有特别的批判。
法藏 《疏》一方面对 构 成 此 戒 的 条 件 有 所 放 松，
另一方面对小乘戒律却极为排斥。

（二）第十五戒

《义疏》列戒名为 “僻教戒”瑑瑢，指出了制定

此戒的原因：“使人失正道故制。” 《义疏》指出

此戒的适用范围，“七众同犯，大小乘不共，以

所习异故”，对大小乘提出了不同要求。对内容

的科判分为三 项：一、举 所 应 教 人，二、明 应，
三、明 不 应。最 后 指 出 开 缘：“若 见 机 益 物，

不犯。”
法藏 《疏》列 此 戒 名 为 “法 化 违 宗 戒”瑑瑣，

仍然从八个方面解释此戒，其中颇可注意者，是

其特别强调不应以二乘小法教化，指出这种做法

“违理违愿”， “违 本 所 宗”，在 最 后 还 特 别 引 用

《大集经》中 “劝学 小 乘 是 魔 业”之 语，可 见 其

排斥小乘的严厉态度。《疏》中还依据 《瑜伽·
戒品》列举了开缘不犯的情况，具有一定的灵活

性。《疏》对内容的科判与 《义疏》不同，分为

两项：一、顺理应行，二、违教结犯。
（三）第二十四戒

《义疏》列戒名为 “不习学佛戒”瑑瑤，解释制

戒之意为：“不务所务，不应学者，乖出要之道，
故制。”适用范围为：“七众同犯，大小不全共。”
接着指出大小乘的区别：“菩萨应大乘在先，不

限时节。声闻五岁未满，五法未明，若学失所非

急，犯第七聚，此外 不 制，以 自 修 自 满 故。”此

处对经文的理解显然有误，《梵网经》此戒明显

针对的是大乘众。小乘只是在受戒五年内应专心

学律，不 能 学 经 论，但 却 没 有 学 大 乘 经 论 的 要

求。科判，文中说有三项，却只列两项：一、应

学而不学，二、举非结过。当有遗漏。最后列举

开遮情况：习小助大不犯，为伏外道读其经书亦

不犯，学二乘法，为引化二乘令入大乘不犯。并

特别指出：如果认为不存在二乘，也犯戒。 《义

疏》对声闻戒的态度明显受了 《菩萨地持经》的

影响。
法藏 《疏》列 此 戒 名 为 “背 正 向 邪 戒”瑑瑥，

与第八戒名称相同，也是从八个方面来解释，其

中 “释名”中充分体 现 了 对 小 乘 的 态 度：“任 己

无知，随诸 恶 友，舍 大 乘 之 珍 宝，习 邪 小 之 瓦

砾，戒防此失，故以为名。”“释文”中，科判有

五项：一、学 真 正，二、明 背 舍，三、习 邪 小，
四、辨过失，五、结成犯。其中明确认为 “正法

者，是大乘教法”，对于 “二乘”的理 解，法 藏

认为 《梵网 经》采 用 了 《十 地 论》七 种 邪 见 中

“异乘邪见”，《楞伽》二十种外道中 “小乘外道”
的观点，而未采用 《法 华 经》中 “汝 等 （声 闻）
行处是菩萨道”的说法，所以 “诃不令学”。这

也体现了法藏的倾向。关于开缘的情况，法藏列

举了三种：为 众 生 暂 学；为 成 自 广 智；同 事 调

彼，不舍自行。
（四）第三十四戒

《义疏》列戒名为 “暂念小乘戒”瑑瑦，指出制

·７１１·　 　　　　　智顗 《菩萨戒义疏》与法藏 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比较研究 　



戒的原因，“乖本所习故制”。此戒的适用范围：
七众同犯，大小不共。此戒与第八戒 “背大向小

戒”的区别：第八戒是欲背大向小，心 计 未 成，
如果已成，则犯重戒。此戒所制的情况是不想背

大，只是认为小乘容易实行，想先学小乘，自己

断结之后，再化度众生。科判为二：一、应 （包
括三项内容：护大乘戒、生大乘信、发大乘心），
二、不应。将 “二 乘 外 道”理 解 为：“外 道 者，
指二乘为外道。”最后指出了开缘情况：“若权入

此道为化，非所制也。”
法藏 《疏》列 戒 名 为 “坚 持 守 心 戒”瑑瑧，从

名称上看，与 《义疏》的侧重点明显不同，“制

意”部分也体现了这种不同：“谓大菩提心是众

行之本，成佛之因，若忘此心则匿其万德，既坏

三聚，失于五位，何 菩 萨 之 有？故 须 制 也。”可

见法藏认为此戒主要是要求坚守菩提心。“具缘”
部分， 《疏》列 出 了 三 缘：一、厌 自 大 行，二、
缘彼果宗，三、舍此求彼，一念便犯。但在 “缺
缘”部分则指出 “各 缺 皆 重 方 便”，也 就 是 说 上

列三项，违 犯 了 任 意 一 项 都 犯 轻 垢 罪。在 “通

塞”部 分 列 了 四 种 开 缘 情 况：若 宿 习 力 暂 起 现

行，若新发心暂失念，若示同彼，若调众生。与

《义疏》相比，开缘的情况更多，要求似乎有所

放松。 《疏》科 判 为 四 项：一、制 坚 持 戒，二、
制守大信，三、制护大心，四、故违结犯。所说

内容与 《义疏》基本相同，只是四项放在一个逻

辑层 次 上，而 《义 疏》则 将 前 三 项 放 在 一 个 层

次，总称为 “应”，将后面部分列为 “不应”，这

也体现了 二 者 关 注 的 重 点 不 一 样。此 外， 《疏》
最后再次 （在对轻戒第八戒的解释中引用过）引

用 《大品般若经》的说法，强调 “起一念二乘心

则名毁犯菩萨净 戒”。对 “二 乘 外 道”没 有 明 确

解释。
（五）第三十八戒

《义疏》列戒名为 “乖尊卑次序戒”瑑瑨，认为

制戒原因为，防止 “乖乱失仪”。此戒适用范围

为 “七众同，大小俱制”，却没有涉及大小乘的

区别。科判 三 项：一、应 次 第，二、不 应，三、
总结应不应义。接着，《义疏》指出 “声闻次序

出律部”，并列出 《十诵律》的一些说法，如卧

具法以戒为次，道俗九众的次序不能乱。《义疏》
对于菩萨戒的次序未作任何说明。或许这是因为

智顗既然认为菩萨戒是声闻戒的加行戒，其次序

自然应该按照声闻戒的次序。但有几种情况却需

要说明，如 果 分 别 受 了 在 家 菩 萨 戒 和 声 闻 具 足

戒，其次序应该如何排列？如果出家后未受具足

戒，却受了菩萨戒，其与受具足戒的僧众，次序

如何排列？智顗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考虑。
法藏 《疏》列 戒 名 为 “众 坐 乖 仪 戒”瑑瑩，认

为制戒原因为 “显出世之胜范，摧我慢于世间，
顺成三 聚 之 行，故 须 制 也”。在 “释 文”部 分，
科判 为 四 项：一、举 法 总 制，二、就 人 辨 定，
三、呵违赞顺，四、故违结犯。在第二项中，法

藏首先列举了一种观点：“有人释云：令四众等

杂合通坐以明长幼。”四众是指出家比 丘、比 丘

尼和在 家 优 婆 塞、优 婆 夷，这 种 观 点 似 乎 符 合

《梵网经》的本意，也就是不分出家、在 家，一

律按受菩萨戒的顺序排座坐。接着，法藏提出了

自己的 观 点：“比 丘 众 中 自 辨 尊 卑，余 众 皆 尔。
是则大小宛然，男女道俗不相合杂。”可 见 法 藏

认为出家众和在家众应该分开来坐，出家众按照

受戒次序，在家众按照受三归五戒的次序。

四、结　语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 《义疏》对声

闻 （戒）的态度与 《梵网经》有很大不同， 《梵

网经》中对小乘的排斥是很明显的，《义疏》却

通过各种方式淡化大小乘之间的矛盾，既指出大

小乘之间的差别，又不否定声闻戒的意义，进而

将菩萨戒作为声闻戒的重要补充和更高要求，并

以声闻戒的广律为依据，通过对每一戒条开遮持

犯情况的详细说明，将 《梵网经》中过高的要求

落实为可以操作的内容。这种做法既是因为智顗

曾跟随 南 朝 著 名 律 师 慧 旷 学 律，对 律 藏 非 常 精

通，也是因为智顗认识到了声闻律在汉地已经有

了很长时间的实践，不能完全抛开。这正体现了

天台宗将一切佛法融会在自宗体系内的特色。法

藏 《疏》与 《梵网经》的思路更为接近，对菩萨

的要求更为严格，更为强调菩萨意业的重要性，
对小乘的态度更多批判和排斥，这与华严宗强调

“一即一切”，本质即是现象，部分和整体同样重

要的思路是一致的。
总之，智顗 《义 疏》与 法 藏 《疏》作 为 对

《梵网经》的重要 注 疏，都 对 《梵 网 经》过 于 简

单的，甚至存在矛盾的戒条进行了解 释、梳 理，
为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的实践提供了依据。比较而

言，《义疏》是站在声闻戒立场对菩萨戒进行的

阐释，试图将声闻戒与菩萨戒融会贯通，形成有

·８１１· 　 宗　教　学　研　究　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



次第 的 整 体，增 强 了 《梵 网 经》菩 萨 戒 的 操 作

性、实践性。法藏 《疏》则站在菩萨戒 的 立 场，
沿着 《梵网经》既有的思路，强调菩萨戒与声闻

戒的差异，突出菩萨戒的更高要求，展现了菩萨

戒的殊胜。
《义疏》作为现存最早的一本 《梵网经》注

疏，对此后的注疏有深远影响，基本奠定了此后

注疏的解释模式，此后大多数注疏在戒条轻重的

判释、在构成重戒的要素、在大小乘要求的异同

等方面基本沿用 《义疏》的框架，这些注疏被称

为 “旧疏”，构成了中国 《梵网经》注疏的主流。
到明末云栖祩宏 （１５３５—１６１５）生活的年代，能

见到的 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注疏就只有以智顗 《义
疏》为代表的旧疏了。法藏 《疏》在后代远没有

《义疏》那样受重视，一方面，这与经典的保存

情况有关，更重要的是因为 《疏》对于菩萨戒的

过高要求不符合中国佛教的状况，特别是唐代以

后在 《四分律》成为律学主导的情况下，排斥声

闻律的 《梵网经》必须缓和立场才能在实践中得

到应用。相比之下，《梵网经》菩萨戒盛行的日

本佛教 界，新 疏 似 乎 更 为 流 行。１６８４年，日 本

僧人洞空发现了义 寂 的 《菩 萨 戒 本 疏》，刊 刻 流

通，在 《序》中指出：“以故注疏节分，殆 十 有

余家，今 之 存 者 唯 法 藏、天 台、明 旷、太 贤 也

已，余皆成废典。于戏可惜矣。四家之述作，兰

菊擅美，即世戒子多附贤师也。然彼疏中往往引

法藏、义 寂 两 《疏》证 义 解 文。不 倦 周 览 之 学

士，不往窥之者盖鲜矣。但恨藏 《疏》虽存，寂

《疏》已亡也。”瑒瑠 可 见 当 时 日 本 最 为 流 行 的 《梵

网经》注疏是主要参考法藏、义寂两家注疏的太

贤注疏。
（责任编辑：月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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